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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感染控制－ 1 

陸、感染控制 

一、職業暴露愛滋病毒處理原則 

（一）醫療院所工作人員／警消人員等 

隨著感染愛滋病毒的人數日漸增多，醫護人員因執行日常工作

而暴露（尤其是針扎或尖銳器材劃傷）愛滋病毒的機會也愈來愈高。

據研究顯示，被愛滋病毒陽性血液針扎感染的風險約為 0.3%，經黏

膜接觸感染的風險約為 0.09%，經破損的皮膚接觸而傳染的機會，

應低於黏膜接觸而傳染的機會。經暴露其他種體液或組織後而感染

HIV 的危險性，則尚無確切的統計資料可詢，但據估計應低於血液

的傳染危險性。 

避免直接接觸到感染者的血液或體液是最主要的處理原則，但

在意外暴露後的適當預防性投藥（post-exposure prophylaxis, PEP），

也是確保人員不受愛滋病毒感染的重要措施。對於醫療院所之醫護

人員照顧愛滋病患時，應遵照各醫療院所之院內感染管制措施，並

依「標準防護措施」處理；警消人員等若因執行業務而發生針扎或

其他暴露事件亦應更加謹慎。對於旨揭人員執行業務時不慎發生疑

似暴露愛滋病毒（如尖銳物扎傷或黏膜暴露到傳染性體液等）情形，

處置情形如下： 

（二）旨揭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發生疑似暴露愛滋病毒（如尖銳物扎傷或黏

膜暴露到傳染性體液等，傳染性體液如血液、精液、陰道分泌物、直

腸分泌物、乳汁或任何眼見帶有血液的體液等），於扎傷後應以肥皂

及水清潔傷口，倘暴露到黏膜（如眼睛）沖水即可，並應於 24 小時

內向工作單位通報，並立即前往或轉介愛滋病指定醫院，或具備愛滋

病毒快速篩檢能力之醫療機構進行處置，必要時通知當地衛生局協

處。醫療機構應立即檢測暴露者之 HIV 狀況以作為基礎值，並檢查

暴露來源者血液檢體之愛滋病毒抗體反應，不論暴露來源者是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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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名或不具名方式檢驗 HIV，暴露者或其工作單位均應於一週內將

「醫事、警消等人員因執行業務意外暴露愛滋病毒通報單」［附錄 6-

1］送所在地衛生局備查。  

1. 如已知暴露來源者，應透過諮詢程序後，方得進行愛滋病毒抗體

檢查；若因需掌握預防性投藥時效而無法立即驗得暴露來源者之

愛滋病毒感染狀況，基於預防需要及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

衛生局得視實務需要協助提供暴露來源者之HIV感染狀態予診治

醫師；因衛生局可查詢 HIV 感染者的權限只限於該管個案，故若

暴露來源者經衛生局查詢後非現管個案，則可透過公務查詢申請

表［附錄 4-1-附件八］，傳真向疾管署區管中心查詢全國資料，惟

處理時應注意維護個案隱私，且經查詢非為已通報之感染者，亦

不表示暴露來源者一定為非感染者，應由醫師評估其是否為 HIV

感染高危險群，以做為是否預防性投藥之參考。 

2. 如未知暴露來源者，醫師應就可能的風險，與暴露者一同討論評

估是否預防性投藥。 

3. 由於 B 肝、C 肝、梅毒亦可能透過血液傳染，應詢問醫師是否需

作任何預防感染處置措施。 

（三）依據暴露來源者的血液抗體反應，處理方式如下： 

1. 抗體反應為陽性或未知者： 

(1) 建議暴露者至愛滋病指定醫院，由該院醫師檢視暴露之狀況

及評估暴露之風險，必要時，撥打免付費之疫情通報及關懷專

線 1922，轉針扎處理專線醫師，共同評估是否需使用暴露愛

滋病毒後預防性投藥。 

(2) 如經醫師評估需使用暴露愛滋病毒後預防性投藥，則要越早

使用越好，不要超過 72 小時（若已超過 72 小時，但經醫師

評估仍有預防性投藥之必要，亦可投藥，惟超過 7 天則無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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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效果。），並應衛教個案按時服藥，且須定期（六週、三個

月、六個月）追蹤三次抗體檢驗結果，六個月後追蹤結果為陰

性，即可排除感染之虞。 

(3) 若經評估不需使用暴露愛滋病毒後預防性投藥，則仍須定期

（六週、三個月、六個月）追蹤三次抗體檢驗結果，六個月後

追蹤結果為陰性，即可排除感染之虞。 

2. 抗體反應為陰性者： 

(1) 仍有可能處於空窗期，因此該檢驗結果僅為綜合判斷之一環，

亦應了解暴露來源者有無感染 HIV 之高風險行為（如藥癮者

且共用針頭等），由醫師判斷是否需使用暴露愛滋病毒後預防

性投藥，必要時，撥打免付費之疫情通報及關懷專線 1922，

轉針扎處理專線醫師，共同評估是否需使用暴露愛滋病毒後

預防性投藥。 

(2) 如經醫師評估需使用暴露愛滋病毒後預防性投藥，則越早使

用越好，不要超過 72 小時（若已超過 72 小時，但經醫師評

估仍有預防性投藥之必要，亦可投藥，惟超過 7 天則無預防

效果。），並應衛教個案按時服藥，且須定期（六週、三個月、

六個月）追蹤三次抗體檢驗結果，六個月後追蹤結果為陰性，

即可排除感染之虞。 

(3) 若經醫師判斷不需使用暴露愛滋病毒後預防性投藥，仍須定

期（六週、三個月、六個月）追蹤三次抗體檢驗結果，六個月

後追蹤結果為陰性，即可排除感染。 

3. 醫事、警消等人員因執行業務意外暴露愛滋病毒之處理流程，詳

見［圖 6-1］。 

（四）暴露者之治療費用給付方式，依「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

者權益保障條例」相關規定辦理，並由暴露者之服務單位先向當地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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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局提出費用申請，由當地衛生局進行初審及確認相關佐證文件資

料是否齊備，再將資料函送疾管署各區管中心辦理資料審核及申請

職業暴露愛滋病毒後預防性投藥之費用事宜。若暴露事件發生於轄

內醫療院所，則應再了解醫院感控等方面是否有不完備情形。 

（五）暴露者之服務單位須於事發後六週、三個月及六個月追蹤暴露者之愛

滋病毒抗體檢驗，並於獲知檢驗結果後，主動通知當地衛生局。衛生

局接獲暴露者之愛滋病毒抗體檢驗結果後，通知疾管署各區管中心，

疾管署各區管中心須於每年 1 月 10 日前以電子郵件逕復前一年受理

因執行業務意外暴露 HIV 感染者申請預防性用藥追蹤情形表［表 6-

1］予權責疾病組。有關預防性投藥費用申請方式及注意事項，詳見

［圖 6-2 及附錄 6-2］。 

（六）有關「標準防護措施」，請連結疾管署全球資訊網 www.cdc.gov.tw/專

業版/傳染病介紹/院內感染/醫療（事）機構感控措施指引/標準防護措

施。 

（七） 醫事人員因職業暴露愛滋病毒後之處理原則，請參考愛滋病檢驗及

治療指引第九章，表 9-1 因經皮刺傷導致暴露後，建議使用的暴露後

預防性投藥、表 9-2 因經黏膜或裂損的皮膚接觸所導致的暴露後，建

議使用的暴露後預防性投藥。 

（八） 有 關愛滋 病檢驗及 治療指 引 ，請連 結疾管 署全球資 訊網

www.cdc.gov.tw/專業版/第三類法定傳染病/人類免疫病毒缺乏感染/

治療照護/指定醫院相關/愛滋病檢驗及治療指引。 

 

http://www.cdc.gov.tw/專業版/傳染病介紹/院內感染/醫療（事）機構感控措施指引
http://www.cdc.gov.tw/專業版/傳染病介紹/院內感染/醫療（事）機構感控措施指引
http://www.cdc.gov.tw/專業版/第三類法定傳染病/人類免疫病毒缺乏感染/
http://www.cdc.gov.tw/專業版/第三類法定傳染病/人類免疫病毒缺乏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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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醫事、警消等人員因執行業務意外暴露愛滋病毒之處理流程 

 

註 1：傳染性體液之種類，如血液、精液、陰道分泌物、直腸分泌物、乳汁或任何眼見帶有血液的體液。 

註 2：於發生暴露後 24 小時內向工作單位通報，並於 1 週內將「醫事、警消等人員因執行業務意外暴露愛滋

病毒通報單」送所在地衛生局備查。 

註 3：採檢時，應顧及來源者之隱私，以不具名方式採檢。 

註 4：倘來源者以不具名篩檢結果為陽性，後續依匿篩作業流程進行篩檢後諮商作業。 

註 5：預防性投藥要愈早愈好，應立即轉介至愛滋病指定醫事機，不要超過 72 小時。若已超過 72 小時，但

經醫師評估仍有預防性投藥之必要，亦可投藥，惟超過 7 天則無預防效果。 
 

疑似暴露愛滋病毒
(如尖銳物扎傷或黏膜暴露到傳染性體液註1等)

1.扎傷後應以肥皂及水清潔傷口
2.暴露黏膜(如眼睛)沖水即可
3.24小時內回報註2

            1.確認來源者之愛滋病毒抗體反應註3

            2.被扎者立即檢測HIV做為基礎

來源者為陽性註4或未知

愛滋病指定醫事機構 非愛滋病指定醫事機構

感染科醫師
評估是否用藥

1.由醫師開立處方並按時服藥
2.申請預防性用藥之費用補助

是

   1.定期(6週、3個月、6個月)追蹤三次抗體檢驗結果
   2.6個月後追蹤結果為陰性，即可排除感染之虞

來源者為陰性來源者為陰性

否
  應立即轉介至愛滋病指定
醫事機構，不要超過72小
  時進行預防性投藥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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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因執行業務意外暴露感染源者申請預防性用藥費用作業流程 

疾管署疾管署各區管中心衛生局暴露者之服務單位

1.確認相關佐證
   文件齊備後，
   函送疾管署各
   區 管 中 心 辦 

   理審核及經費
   申請事宜

2.若發生地點為   

   轄 內 醫 療 院
   所，則應了解
   醫院感控等方
   面是否有不完
   備之情形

接獲受扎者於
六週、三個月
及六個月HIV抗
體 檢 驗 結 果
後，通知疾管
署各區管中心

每年1月10日前
將前一年辦理
及 追 蹤 情 形
〔表6-1〕送疾
管署權責疾病
組

權責疾病組：
分析全國預防
性用藥之使用
情形及受扎者
追蹤情形

1 .審核預防性
     用藥申請及
     簽核作業，
     並 辦 理 黏
     貼憑證作業
     及 會辦主計  

     室

2 .奉核後，函 

     復申請單位
     並將黏貼憑
     證送主計室

  

權責疾病組：

每年年初簽核

支用本項預算

作業

主計室：
辦理撥款

函文檢具申請
單位領據、醫
療費用收據正
本 、 費 用 明
細 、 病 歷 摘
要、事發過程
描 述 紀 錄 、
「醫事、警消
等人員因執行
業務意外暴露
愛滋病毒通報
單」及血液追
蹤紀錄，於事
發後6個月內向
當地衛生局提
出費用之申請
及初審

單位
層級

權責
分工

應於六週、三
個月及六個月
追蹤受扎者之
HIV抗體檢驗，
並於獲知檢驗
結果後，主動
通知當地衛生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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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職業暴露愛滋病毒後預防性投藥預防處置 

就愛滋病毒的感染過程來看，人體藉由血液或體液接觸病毒後，大多數

的情況下並不會立即造成感染，若迅速提供預防性投藥將有機會可以預防愛

滋病毒感染。當發生體液暴露後，首要工作是評估發生非職業暴露愛滋病毒

的可能性，另必須考慮暴露者本身愛滋病毒的血液狀況、暴露來源者本身愛

滋病毒的血液狀況（HIV status of the source）、發生可能暴露的時間點與暴露

方式、接觸後是否發生其他感染（concomitant infection），及接觸後是否有任

何可疑的症狀。 

目前許多國家已開始推動以暴露愛滋病毒後預防性投藥作為預防愛滋病

毒感染之整體防治策略的可能性，希望藉由提供高風險族群暴露愛滋病毒後

預防性投藥，以減少愛滋病毒感染者的產生，針對使用暴露愛滋病毒後預防

性投藥之個案，除提供藥物外，WHO 建議投藥後的追蹤與輔導是成功預防

愛滋病毒感染的重點之一。持續追蹤與輔導除了解個案服藥狀況、提昇個案

服藥順從性外，亦可藉由提供危險行為之衛教與諮詢，能更有效減少感染愛

滋病毒之風險。 

當非職業暴露愛滋病毒後預防性投藥之醫院決定執行預防性投藥預防處

置作業，在實務作業之相關建議與注意事項如下： 

（一）醫院提供非職業暴露愛滋病毒後預防性投藥服務前之前置作業準備： 

1. 建議先進行院內相關部門之協調與分工：由於預防性投藥需在事

件發生後之 72 小時內投藥，所以提供服務單位，需考慮到假日及

夜間諮詢時段，故若急診於假日及夜間加入該項服務，則需先溝

通處理流程，必須注意的是，求診個案之投藥前評估，必須由受

過愛滋病諮詢與篩檢專業訓練的人員執行為妥，以評估個案是否

一定要在急診處取藥或可於工作日於門診給藥。 

2. 應製作「非職業暴露愛滋病毒預防性投藥處理」作業流程並建議

針對提供初步諮詢之醫療人員辦理訓練，以讓原本未從事愛滋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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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服務人員熟悉愛滋病相關藥物治療和感染愛滋病的相對危險等。 

3. 有關非職業暴露愛滋病毒後預防性投藥之醫院名單，請連結疾管

署全球資訊網 www.cdc.gov.tw/專業版/第三類法定傳染病/人類免

疫病毒缺乏感染/治療照護/愛滋病預防性投藥/因執行業務意外申

請預防性投藥相關/提供「非職業暴露愛滋病毒後預防性投藥」之

醫院名單。 

（二） 醫院接獲諮詢或轉介之非職業暴露愛滋病毒後的個案，應先評估其

發生非職業暴露愛滋病毒的可能性，在實務操作及注意事項如下： 

1. 對於所有尋求非職業暴露評估的個案，應儘速檢測抗愛滋病毒抗

體做為基礎值。 

2. 風險評估：建議醫師應瞭解個案的性行為模式，以及有無濫用成

癮藥物，共同注射毒品針具或稀釋液等其他暴露風險。 

3. 暴露來源者評估：若追蹤到個案的暴露來源者，取得其同意後儘

快檢測愛滋病毒。同時應瞭解暴露來源者是否正接受抗愛滋病毒

藥物治療、目前與過去曾使用藥物種類、是否接受過抗藥性基因

型檢測及其結果，並了解暴露來源者的愛滋病毒感染接受治療後

的控制狀況（如：最近一次血液中愛滋病毒量的檢查結果），以作

為醫師開立預防性投藥處方之參考。 

4. 遭遇非職業暴露之來源感染狀況不明： 

(1) 若無法確定個案的暴露來源者有無愛滋病毒感染，則應考慮

其是否為高風險族群：如多重性伴侶者、性傳染病者、雙性或

男男間性行為者、共用針頭者、性工作者或性─毒品交易者，

考慮於 72 小時內給予暴露愛滋病毒後預防性投藥，並儘可能

讓其接受愛滋病毒抗體檢查，若抗體檢查為陰性且無證據認

定為急性愛滋病毒感染，或為可忽略感染風險的體液及無法

72 小時就醫者，經醫師評估有預防性投藥之必要，亦可投藥，

http://www.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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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超過 7 天則無預防效果。 

(2) 若無法得知個案的暴露來源者是否感染愛滋病毒，且無法確

定是具有重要潛在感染風險的體液，如於 72 小時內就醫，臨

床醫師應就可能的風險與可能的好處與個別求診者一同討論。 

5. 公共場所之針扎：在公共場所（如公園、空地）被丟棄針頭針扎，

雖然未曾有因此造成愛滋病毒感染案例的發生，但是針頭來源很

可能是注射藥癮者，因此仍有感染風險（雖然無法估計其風險）。

所幸這種情形大多是小孔針頭，針頭內所含血量非常有限，加上

室溫及高溫都會影響病毒的活性，故不建議對此類個案一律給予

預防性投藥，醫師宜以個案之個別狀況考慮是否投藥。 

6. 投藥時機：若已知暴露來源者為愛滋病毒感染且發生危險暴露，

應於 72 小時內給予個案非職業暴露愛滋病毒後預防性投藥，建議

給予 28 天的預防投藥期程。但經醫師評估超過 72 小時後有預防

性投藥之必要，亦可投藥，惟超過 7 天則無預防效果。 

7. 初步處置與轉介：若個案至愛滋病指定醫院之急診就醫，或看診

醫師不熟悉抗愛滋病毒藥物，建議與有經驗的感染科醫師聯繫，

特別是懷疑暴露來源者為抗藥性病毒感染及懷孕婦女發生非因職

業性暴露，建議應儘速與有經驗的感染科醫師聯繫，或先開立預

防性用藥 1 至 3 天並儘速轉介個案至感染科門診。 

8. 投藥組合：在藥物的選擇上，並非所有證實可用於治療愛滋病毒

的組合式抗愛滋病毒藥物治療都適合當作預防用藥，目前並沒有

證據顯示有任何單一藥物或是組合處方在預防效果上優於其他處

方，亦沒有證據顯示，使用三種抗愛滋病毒藥物的預防效果優於

兩種藥物，但基於治療感染者的臨床證據，為達到最大抑制病毒

複製效果，美國衛生部及紐約州都建議使用三種藥物作為暴露後

預防性投藥。故醫師應考慮個案服藥順從性、藥物副作用與費用，

與個案充分討論，以決定使用之藥物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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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投藥選擇及衛教追蹤：為達到良好的服藥順從性，應告知個案遵

囑性的重要，及解釋服用藥物可能遭遇的副作用，以幫助解決服

藥的不適。為了增進服藥遵囑性，建議在評估抗藥性和副作用後，

選擇每日服藥次數較少或是顆粒數較少的處方。此外，建議每次

開立處方天數及追蹤治療方式，建議以短期內回診為原則（每周

至少一次），以適切評估服藥順從性與可能產生之不適，並可反覆

加強衛教諮詢。個案應於暴露後六週、三個月及六個月檢測血液

中 HIV 抗體。 

10. 對於經常反覆發生非因職業暴露者，建議應停止使用非職業暴露

愛滋病毒後預防性投藥，而著重行為介入(intensive risk-reduction 

interventions)層面，可透過精神科醫師協助，降低病人對感染的

焦慮情形，以減少不安全行為並增加服藥順從性。 

11. 同時有性病感染會增加愛滋病毒感染的風險，因此在考慮暴露到

愛滋病毒後的投藥預防的同時，也應該檢測個案其他性病、B 型

肝炎及 C 型肝炎的感染風險，並於六週、三個月和六個月再次安

排相關檢查；如果個案的血清檢驗結果顯示未曾感染過 B 型肝

炎病毒而且沒有足量（anti-HBs antibody >10 mIU/ml）保護性抗

體，應建議其接種 B 型肝炎疫苗，詳細內容，請詳閱「扎傷及血

液體液暴觸之感染控制措施指引」。有關「扎傷及血液體液暴觸

之感染控制措施指引」請連結疾管署全球資訊網www.cdc.gov.tw/

專業版/傳染病介紹/院內感染/醫療（事）機構感控措施指引/扎傷

及血液體液暴觸之感染控制措施指引。 

12. 若尋求暴露後評估者為女性，應驗孕並同時討論懷孕及緊急避孕

的問題。 

13. 醫療人員有義務告知預備服用藥物的接觸者關於藥物常見的副

作用及處理方式，並建議後續追蹤的時程。 

14. 所有預防性用藥療程，包含藥物與檢查費用，均為自費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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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當醫療人員若發現求診的個案為未成年者，應有特別的敏感度，

因與其發生性行為者恐觸犯刑法妨礙性自主罪，必要時需依「兒

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通報相關單位，或轉知醫院。 

16. 基於抗愛滋病毒藥物仿單上登載之用途，係為治療已感染人類免

疫缺乏病毒個案使用，適應症並非用來做為預防用藥，民眾須經

諮商並同意簽署知情同意書後，才可投藥治療。知情同意書之範

本如［附錄 6-3］。 

（三） 對於使用預防藥物的建議及注意事項，請詳閱「非職業暴露愛滋病毒

後預防性投藥處理原則」［附錄 6-4］。 

三、警消人員執勤安全 

（一）執勤員警應有之觀念 

惟有透過體液（血液、精液、陰道分泌物、母乳等）之接觸，才

具有傳染愛滋病毒的可能性，如執勤時發生經皮刺傷（如針扎、銳

器切割傷等）、或經破損的皮膚接觸到血液、組織、體液等，才有可

能會被愛滋病毒感染。一般的接觸，如搜身、上手銬、逮捕或移送

等工作，並無感染愛滋病毒的風險。 

在執行工作時，不管嫌犯是否可能為愛滋感染者，均應遵照「標

準防護措施」原則執行，才可以得到最好的保護。有關「標準防護

措施」請連結疾管署全球資訊網 www.cdc.gov.tw/專業版/傳染病介紹

/院內感染/醫療（事）機構感控措施指引/標準防護措施。 

（二）搜查與搜身時之注意事項 

1. 戴上手套 

(1) 沒有單一種手套可適用於所有情況，執法人員必須判斷情況，

選用適當的手套，例如接觸血液等體液，一般乳膠手套即可，

若要接觸尖銳物品，較厚的手套才有保護的效果，甚至可先戴

http://www.cdc.gov.tw/專業版/傳染病介紹/院內感染/醫療（事）機構感控措施指引
http://www.cdc.gov.tw/專業版/傳染病介紹/院內感染/醫療（事）機構感控措施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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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膠手套，再戴厚手套等，但要考慮活動的便利性。 

(2) 手套有破損或浸濕時，應立即更換。 

(3) 戴手套時，避免接觸自己的臉、眼睛、皮膚或私人用品。 

(4) 處理不同嫌犯或受害者時，要更換手套。 

(5) 離開現場時，要妥善丟棄手套。 

(6) 脫手套後，要用水和肥皂徹底洗手，若在外面不方便，可使用

揮發性洗手消毒劑。 

(7) 執勤時，應隨身攜帶需用的手套。 

2. 要特別小心不要被針頭或尖銳物品刺傷，此類物品須存放於堅固

不會被刺穿的容器。 

3. 不可盲目搜查嫌犯的口袋或衣服，必須先目視檢查；要進入嫌犯

的車子座位、地毯、或躲藏處所前，應儘可能先目視是否有尖銳

物品，最好隨身攜帶手電筒。 

4. 搜查嫌犯的皮包時，建議將內容物直接倒於平面上，勿直接伸手

拿取物品。 

5. 若完整無傷口皮膚有接觸到血液等體液，使用溫水和肥皂洗淨即

可。在外面執勤不方便時，可用揮發性消毒劑。 

6. 萬一發生皮膚傷口接觸血液等暴露事件，應立即依「醫事、警消

等人員因執行業務意外暴露愛滋病毒之處理流程」［圖 6-1］處置。 

（三）特殊情況之處理方式 

1. 嫌犯身上沾滿血液時，除了標準防護措施外，建議處理方式如下： 

(1) 執法人員可以穿上防水的隔離衣，避免自身衣服沾染血液。 

(2) 嫌犯可以穿上丟棄式防水隔離衣，以避免車子被污染，可能的

話可用救護車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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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制服沾染血液，應照規定流程消毒送洗。 

2. 應隨身攜帶具氣閥之 CPR 口罩：CPR（口對口人工呼吸）的過程

並不會傳染愛滋病，但可能傳染其他感染性疾病，故建議使用具

有氣閥的 CPR 專用口罩，降低救護人員的疑慮。 

3. 當嫌犯有暴力行為時，要遵照標準防護措施的原則，盡量避免被

嫌犯咬傷或抓傷等，萬一不幸受傷見血，立即依規定流程處理。 

（四）犯罪現場有大量血液或體液的處理 

1. 接獲犯罪事件現場有大量血液或體液，遵照標準防護措施，建議

穿上防水的隔離衣，以免血液沾染自身衣服。若地板有大量血跡，

應穿上防水鞋套，若有血液飛濺的可能，須戴上口罩與眼罩。 

2. 若需戴棉質手套來尋找證物上之指紋時，內層可先戴乳膠手套，

外層再戴棉質手套。 

3. 手套有破損或浸濕時，要立刻更換。 

4. 為了避免刺破手套，證物袋子應用膠帶封口，不要用金屬封條。 

5. 離開現場前，將所有個人防護裝備脫除（手套應最後摘除），並均

須妥善丟棄。 

6. 個人物品如手電筒等，若有被血液污染，須以 70%之酒精消毒，

制服應依規定流程送洗。 

（五）環境場所之清潔消毒工作 

1. 若物體表面等受愛滋感染者或病患血液污染時，應先清潔後再使

用消毒水進行消毒。消毒劑包括：0.3%雙氧水、70%酒精、家用漂

白劑等。其中最有效且便宜者為家用含氯成分的漂白水，稀釋至

1：10（用於表面粗糙時）或 1：100（用於平面且容易清洗時）；

惟稀釋液應於 24 小時內使用完畢。 

2. 受愛滋感染者或病患血液污染之廢棄物，丟棄時，用塑膠袋包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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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 

（六）暴露來源者之血清愛滋病抗體為陽性者，於 72 小時內，儘速前往愛

滋病指定醫院就醫，追蹤血液 HIV 抗體，並建議使用抗愛滋病病毒

預防性用藥。 

（七）有關逮捕或拘提有犯罪嫌疑之愛滋病毒感染者或病患作業程序，請參

考疾管署「保護員警執勤安全手冊」（全球資訊網 www.cdc.gov.tw/專

業版/第三類法定傳染病/人類免疫病毒缺乏感染/治療照護/愛滋病預

防性投藥/因執行業務意外申請預防性投藥相關）。 



愛滋病防治工作手冊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陸、感染控制－ 15 

 

表
6

-1
：
因
執
行
業
務
意
外
暴
露

H
IV

感
染
源
者
申
請
預
防
性
用
藥
追
蹤
情
形
表

 

 


